海淀区教育委员会文件

海教发〔2012〕8号
海淀区教育委员会关于开展2012年
海淀区幼儿园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区级
带头人区级骨干教师评选工作的通知
各幼儿园、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及有关直属单位：

为贯彻落实《海淀区“十二五”时期教育发展规划》和《海淀区“十二五”时期教育人才发展规划》，切实加强骨干教师队伍建设，推动我区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根据有关文件精神，我委决定开展2012年区级带头人、区级骨干教师的评选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和对象

按照《关于印发〈海淀区幼儿园、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骨干教师、带头人选拔和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海教工发〔2006〕12号）（见附件1）执行。
1.申报区级带头人、区级骨干教师的教师必须在编在岗，每
人只能申报一项荣誉称号。
2.特级教师不列入评选范围；市级学科教学带头人、市级骨干教师，经区教委考核合格者且满6课时/周的教师，填写《海淀区学科带头人认定表》，直接认定为区级学科带头人。
3. 区级少先队中队辅导员带头人、区级教育科研带头人、区级教学管理带头人、区级德育带头人同属区级带头人系列。评选范围和对象见相关选拔和管理办法。
4. 民办学校的申报教师年龄应在国家规定法定劳动年龄以内，具有北京户口，档案存放在本市各级各类人才（或职介），并与学校签订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在本区学校专任教师岗位聘用3年及以上。
二、评选条件
按照《关于印发〈海淀区幼儿园、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骨干教师、带头人选拔和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海教工发〔2006〕12号）（见附件1）、《海淀区少先队中队辅导员带头人选拔和管理暂行办法》（见附件2）、《海淀区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教育科研带头人选拔和管理暂行办法》（见附件3）、《海淀区幼儿园、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教学管理带头人选拔和管理暂行办法》（见附件4）、《海淀区幼儿园、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带头人选拔和管理暂行办法》（见附件5）执行。
本届区级带头人、区级骨干教师所取得的奖励、荣誉、教学成果、教科研成果以及学术成果等有效时间范围为2009年6月1至2012年5月31日。
农村中小学教师城镇研修工作站指导教师、具有城镇教师支援农村教育工作经历、具有城镇教师到农村学校、示范校（优质校）教师到一般学校交流经历，并且符合申报条件的教师在同等条件下优先。
申报区级带头人、区级骨干教师的教师须完成相应的教师培训学分。截止至2012年4月30日，参评教师须提供“十一五”时期继教结业证书，同时在“十二五”时期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培训学分不得少于3学分，幼儿园教师培训不得少于2学分。2009年7月评选的区级带头人、区级骨干教师继续申报的，须取得区级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培训证书或证明。申报教师的培训学分证明办理流程附后（见附件6）。
三、评选名额

全区2012年拟评选区级学科带头人2000名，区级骨干教师1700名，其中，市级学科教学带头人、市级骨干教师认定占用区级学科带头人指标，区级学科带头人不占用区级骨干教师指标，为北部地区学校设立农村专项指标。

其他系列带头人拟评选380名，不设区级骨干教师。
1．区级学科带头人指标：原则上幼儿园按专任教师的3%，中小学按专任教师的11%，职高按专任教师的12%。
2．区级骨干教师指标：原则上幼儿园按专任教师的6%，中小学、职高按专任教师的9%。
3. 其他区级带头人指标：
（1）区级班主任带头人，按学校班数的4%，特教和工读学校可适当放宽比例。
（2）区级少先队辅导员带头人25名, 区级教育科研带头人、区级教学管理带头人、区级德育带头人各30名。

4.直属单位、民办校可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推荐。

5.各业务科室负责分配本学段各单位区级带头人、区级骨干教师的推荐指标。在评选过程中要综合考虑各学段、学科间的平衡，注重向一线教师倾斜，向农村教师倾斜，向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倾斜。
6.各单位根据业务主管科室所分配指标和要求进行择优推荐。
四、评选程序

按照《关于印发〈海淀区幼儿园、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骨干教师、带头人选拔和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海教工发〔2006〕12号）执行。

五、报送材料要求
1．材料准备
符合认定区级学科带头人的教师只填写《海淀区学科带头人认定表》（见附表1）一式两份，不报其他材料；申报区级带头人、区级骨干教师须填写相应的《申报表》（见附表2-8）一式两份，附最高学历证书、硕士研究生主要课程班进修结业证书、最高专业技术职务证书、2009年评选的区级带头人、骨干教师证书、教师“十一五”继续教育结业证书、支教证书、口语等级证书，代表个人水平的研究论文、研究报告、论著（三项材料合计不超5份）等材料复印件一式一份（打印、复印用A4纸张）；支教证明（兼职支教达到480课时的教师需携带兼职支教登记卡到人事科开证明），培训学分证明，以上证明材料需上报原件。
上述材料按区级带头人、区级骨干教师每人一袋，并在材料袋封面（见附件7）注明学校（单位）编号（按各学段要求填写）、单位名称、姓名、学科以及申报类别。
2.材料报送

学校（小学学区）上报个人材料，认定区级学科带头人名册、区级带头人、区级骨干教师推荐名册（见附表9-16，用excel制表A3纸打印，并报送电子版），申报汇总表（见附表17）只报送电子版。
幼儿园的申报材料交学前教育科；小学的申报材料交小学教育科；中学的申报材料交中学教育科；职业学校的申报材料交职成科。少先队辅导员带头人的申报材料交少工委；所有学校（单位）科技学科的区级学科带头人、区级骨干教师申报材料交体美校外科，教育科研带头人申报材料交海淀区教育科学研究所。
六、时间安排
    1．四月上旬，启动评选工作，下发文件及相关材料；

    2．四月中旬至五月中旬，学校推荐、公示、整理材料；
    3．五月中旬至五月底，收审学校申报材料，整理材料、汇总申报情况；
    4．七月，组织召开评审会；
5．九月，公示区级带头人、区级骨干教师名单；
6．十月，印发区级带头人、区级骨干教师名册
七、工作要求
此项工作是我区教师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关系学校教育教学工作和教师的切身利益，各单位（学区）须成立初级评审委员会，严格按照选拔程序，保质保量完成评选工作。区级带头人、骨干教师应履行相应职责，待遇按绩效工资有关规定执行。
附件：1．关于印发《海淀区幼儿园、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骨干教师、带头人选拔和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海教工发〔2006〕12号）
2．海淀区少先队中队辅导员带头人选拔和管理暂行办法
3．海淀区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教育科研带头人选拔和管理暂行办法

4．海淀区幼儿园、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教学管理带头人选拔和管理暂行办法
5．海淀区幼儿园、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带头人选拔和管理暂行办法
      6. 关于教师培训学分证明的办理流程
      7. 材料袋封面

      8. 填表说明

附表：1. 海淀区学科带头人认定表

2. 海淀区幼儿园、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申报表
3. 海淀区幼儿园、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骨干教师申报表
4. 海淀区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班主任带头人申报表
5. 海淀区少先队辅导员带头人申报表
6. 海淀区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教育科研带头人申报表
7. 海淀区幼儿园、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教学管理带头人申报表
8. 海淀区幼儿园、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带头人申报表
9. 2012年市级学科教学带头人、骨干教师认定区级学科带头人名册
10. 2012年评选区级学科带头人推荐名册
11. 2012年评选区级骨干教师推荐名册
12. 2012年评选区级班主任带头人推荐名册
13. 2012年评选区级少先队辅导员带头人推荐名册
14. 2012年评选区级教科研带头人推荐名册
15. 2012年评选区级教学管理带头人推荐名册
16. 2012年评选区级德育带头人推荐名册
17. 2012年区级带头人、骨干教师申报汇总表（只提供电子版）
18. 推荐名册样表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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